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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七年七月十一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簽發酒牌服務︰檢討收費和改善措施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政府就處理酒牌申請所推出的改善措

施，並與委員分享我們在簽發酒牌服務方面的最新意見，這些意見

關乎如何落實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財政預算案》就檢討政府收費作

出的承諾。我們會就建議的方案徵詢業界意見，並會於適當時間向

委員提出落實建議。  

 
背景  

2. 在二零零零年之前，市區和新界的酒牌服務由前市政局和前區

域市政局負責。由於酒牌收費由兩局各自進行檢討，市區和新界的

收費水平並不一致。二零一三年，政府完成劃一收費工作，把市區

和新界的收費 (包括酒牌收費 )差距取消，以較低者為準。下表臚列劃

一收費後適用於酒牌的收費項目︰  

 

酒牌服務  

劃一收費前費用  
(元 ) 

劃一收費後費用  
(元 ) 

市區  
(1998 年起 ) 

新界  
(1997 年起 ) 

全港  
(2013 年 7 月起 ) 

簽發新牌照／  
牌照續期  (一年 )  
  酒牌 1(酒吧 2)  
  會社酒牌 3(酒吧 ) 
  酒牌 (沒有酒吧 4)  
  會社酒牌 (沒有酒吧 ) 

 
 

3,940 
3,940 
1,990 
1,990 

 
 

4,300 
1,100 
2,200 
1,100 

 
 

3,940 
1,100 
1,990 
1,100 

轉讓牌照  140 780 140 

修訂牌照  140 610 140 

                                                       
1  該處所必須為一所持牌食肆，酒牌才會有效。  
2  該處所有經營酒吧。根據《應課稅品 (酒類 )規例》第 2 條， “酒吧 ”指任何只用作

或主要用作售賣和飲用令人醺醉的酒類的地方。  
3  會社並非持牌食肆。會社酒牌按照《應課稅品 (酒類 )規例》第 26 條簽發。該條

條 文 規 定 ， 除 非 根 據 並 按 照 會 社 酒 牌 的 規 定 ， 否 則 不 得 在 任 何 為 會 社 的 用 途 而

使用的處所內，向該會社的任何會員供應酒類。  
4  該處所沒有經營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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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出牌照複本  140 140 140 

授權他人管理處所  10 10 10 

 
3. 在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財政司司長宣布

檢討政府收費，以確保只在有合理依據的情況下才提供公帑資助，同

時避免無意間對 “用者自付 ”的收費項目作出大幅補貼。在此情況下可

實行紓緩安排，以減輕一次過調整所有收費帶來的影響。為此，食物

環境衞生署 (“食環署 ”)已展開檢討其服務收費。本文件載述本署在調

整酒牌服務收費方面的考慮事宜。  

 
4. 我們在根據上文所述二零一三至一四年度的《財政預算案》的

原則檢討酒牌費用的過程中，注意到有些服務在複雜性和工作量方

面均存在甚大差距，但卻收取相同費用。其中一個明顯例子，是申

請簽發新牌照和牌照續期一年的收費相同，但前者顯然涉及更多詳

細的查核工作和社區諮詢。因此，我們應趁着進行收費檢討的機會，

合理調整收費制度，以便更準確反映各項收費的相對成本。  

 
目前情況  

5. 食環署最近進行成本計算工作，發現酒牌服務的整體成本收回

率只達 38%，變相每年由納稅人補貼約 2,400 萬元。我們明白部分

酒牌持有人是中小型企業，可是，考慮到公帑可用於其他惠益社會

和經濟的用途，我們必須認真考慮，是否有足夠理由長遠以公帑補

貼牟利的商業活動。  

 
合理調整收費制度  

6 .  按照最新完成的成本計算工作，我們建議首先確保收費制度合

理，使之更準確反映各項收費的相對成本 (詳見附件 A)。  

 
7. 為收回所提供服務的全部成本，我們已根據上文所述的合理收

費制度，按二零一七至一八年度價格水平訂出各項預算收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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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牌服務  

現行  
收費  
(元 ) 

按 2017/18
年度價格水

平預算悉數

收回成本的

費用  
(元 ) 

2016 年  
個案數目  

按 2017/18 年

度價格水平補

貼業界  

的金額  

(百萬元 ) 

簽發新牌照  
 酒牌 (酒吧 ) 
 會社酒牌 (酒吧 ) 
 酒牌 (沒有酒吧 )  
 會社酒牌 (沒有酒吧 ) 

3,940 
1,100 
1,990 
1,100 

 
17,020 
17,020 
8,510 
8,510 

 
75 
5 

1 107 
15 

 
 

10.2 

牌照續期─  一年  
 酒牌 (酒吧 ) 
 會社酒牌 (酒吧 ) 
 酒牌 (沒有酒吧 ) 
 會社酒牌 (沒有酒吧 ) 

 
3,940 
1,100 
1,990 
1,100 

 
5,110 
5,110 
2,550 
2,550 

 
433 
28 

2 206 
60 

 
 
 
 
 

2.0 牌照續期─  兩年  
 酒牌 (酒吧 ) 
 會社酒牌 (酒吧 ) 
 酒牌 (沒有酒吧 )  
 會社酒牌 (沒有酒吧 ) 

 
5,910 
1,650 
2,990 
1,650 

 
7,660 
7,660 
3,820 
3,820 

 
229 
30 

1 295 
84 

轉讓牌照  
 酒牌 (酒吧 ) 
 會社酒牌 (酒吧 ) 
 酒牌 (沒有酒吧 )  
 會社酒牌 (沒有酒吧 ) 

 
140 
140 
140 
140 

 
10,770 
10,770 
5,380 
5,380 

 
303 
18 

1 123 
56 

 
 
 
 
 

10.4 修訂牌照  
 酒牌 (酒吧 ) 
 會社酒牌 (酒吧 ) 
 酒牌 (沒有酒吧 )  
 會社酒牌 (沒有酒吧 ) 

140 
140 
140 
140 

10,770 
10,770 
5,380 
5,380 

 
34 
0 
81 
2 

發出牌照複本  140 425 7 0.002 
授權他人管理處所  
 
- 不超過 30 天  
 
- 超過 30 天    

10 
 

10 

695 
 

4,260 

 
 

641 
 

209 

 
 

0.4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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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造成的影響  

8. 上文所述的一次過調整所有收費的安排，符合 “用者自付 ”的原

則，亦符合政府把服務收費水平大致訂於足以收回全部成本的政

策。增加收費的情況在下文第 9 至第 11 段說明。  

 
9. 大部分酒牌申請人均是沒有酒吧批註的食肆 (見上表以粗體

顯示的資料 )，現以二零一六年的個案數目說明︰  

 
類別  申請總數  

 

沒有經營酒吧的食肆  
提交的申請數目  

一次過調整所

有收費所適用

的費用 (元 ) 
 

 
(A) 

數目  

(B) 

百分比  

(C)=(B)/(A) 

(a) 簽發新牌照  1 202 
 

1 107 92% 8,510 

(b) 牌照續期─  
一年  

2 727  2 206 81% 2,550 

(c) 牌照續期─  
兩年  

1 638 1 295 79% 3,820 
(即每年 1,910) 

總數  5 567 4 608 83% - 

 
如實施有關收費，簽發新牌照的一次過費用為 8,510 元，新牌照的有

效期通常是一年，按月攤分計算，每月費用為 709 元。至於牌照續

期，不論是一年或兩年，費用更不算高 (平均每年 2,550 元或 1,910
元 )，等於每月 212.5 元或 159.2 元。  

 
10. 現有酒牌持有人約 83%是沒有經營酒吧的食肆，與其相關的

牌照續期費用只會稍微增加 (平均每年 560 元或 415 元，或平均每月

46.7 元或 34.6 元 )。  

 
11. 至於其餘的收費類別 (即簽發新牌照或現有牌照續期以外的收

費 )，若按整個正常牌照期計算，有關的一次過收費以年期平均攤分

後其實並不高。以現時情況為例，牌照期持續五年或以上的酒牌約

佔現有酒牌數目的 60%。  

 
12. 雖然以公帑補貼牟利活動的理由有商榷餘地，而且上文已說明

涉及的金額並不算高，不過，假如有需要實施紓緩安排以減輕對業

界的影響，我們可以考慮以遞增方式調整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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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實施的紓緩安排  

13. 為了說明如何暢順地合理調整酒牌費用，我們另外構思了一些

安排，以徵詢業界和公眾的意見。兩年內收回全部成本的情況載述

於附件 B。  

 
公眾諮詢  

14. 我們會考慮委員的意見以優化有關方案，以便在稍後與業界舉

行的小組會議上 (暫訂於二零一七年九月和十月舉行 )諮詢持份者，包

括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轄下經濟分析及方便營商處的食物及相關服務

業工作小組、營商聯絡小組工作小組、遊樂會社營商聯絡小組和酒

店營商聯絡小組，以及酒牌局本身。  

 
立法步驟  

15. 《應課税品 (酒牌 )(費用 )規例》(第 109H 章 )第 2 部訂明簽發酒

牌服務的費用。如須調整收費，食物及衞生局局長可修訂《應課税

品 (酒牌 )(費用 )規例》 (第 109H 章 )5。我們會在考慮委員的意見和稍

後諮詢的結果後，按情況敲定調整收費方案。我們計劃在二零一七

年年底諮詢事務委員會，並在二零一八年年初向立法會提交所需的

修訂令，以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以期二零一八年四月前可實施

有關的調整收費。該項修訂規例會就首次和其後的年度調整訂定條

文，以達到收回全部成本的目的。  

 
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的措施  

16. 作為改善酒牌簽發制度的整套措施一部分，以釋除社會對公眾

安全和保安的疑慮，減輕規管所造成的負擔和締造有利營商的環

境，我們在二零一五年八月把續期酒牌的最長有效期從一年延長至

兩年。由於牌照期較長，新的兩年期牌照收費定為一年期牌照的 1.5
倍，其他所有服務的費用則維持不變。  

 
17. 食環署定期檢討運作和精簡程序，盡量方便業界、提高效率和

降低運作成本。為精簡發牌程序，食環署在二零零九年落實採用處

理酒牌電腦系統，並在二零一五年至二零一七年期間實施下列措施： 

 
(a)  把酒牌有效期由一年延長至兩年，讓大部分續期申請可以

每兩年才提交一次；  

                                                       
5 現時 “授權他人在持牌人暫時不在場期間管理有關處所 ”的申請須收取行政費用。

我們會藉此機會把這項收費訂為法定收費，由香港法例第 109H 章第 2 部涵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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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容許酒牌申請人採用電子方式以獲編配的通行密碼或數

碼證書提交申請表格；以及  

 
(c)  推行非強制性的 “後備持牌人 ”制度，讓持牌人及早物色和

提名合適人選作為後備持牌人，在持牌人突然離職時於短

時間內接管持牌人職務，以期盡量減少對業務運作造成的

阻礙。  

 
18. 此外，為改善酒牌服務，酒牌局在二零一三年透過食環署運作

的秘書處落實多項利便營商的措施：  

 
(a)  在酒牌局網站公布指引，述明審批酒牌申請時所考慮的因

素，以提高透明度；以及  

 
(b) 容許持牌人於酒牌有效期屆滿前三至四個月 (以往規定是

兩至三個月前 )提交續牌申請，以便持牌人有充分時間處

理申請事宜。  

 
 
19. 檢討小組在二零一七年一月成立，由食物及衞生局、食環署、

警務處和民政事務總署代表組成，以檢討現行做法和建議改善措

施，確保適時處理酒牌申請。二零一七年六月實施的改善措施詳情

載於附件 C。  

 
20. 為了向業界提供更好的服務和減低成本，我們日後會研究和建

議更多簡化和利便營商的措施，例如建立網上服務系統以推展酒牌

方面的電子服務。   

 
徵詢意見  

21.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食物及衞生局  
食物環境衞生署  
二零一七年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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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合理調整收費制度  

以更準確反映收費項目的相對成本  

 

首次簽發酒牌和酒牌續期申請  

 
 首次簽發酒牌和酒牌續期申請是簽發酒牌服務的主要事務。二

零一六年，食物環境衞生署接獲約 8 000 項提供服務的要求，當中約

5 500 項 (即 69%)是首次簽發酒牌或酒牌續期申請。根據最新的成本

計算工作結果顯示，處理首次簽發酒牌和酒牌續期申請的成本收回

率為 54%左右。  

 
2 .  現時，“簽發新酒牌 ”和 “續牌一年 ”的收費相同。我們在檢討發

牌程序時發現，處理續牌申請的整體複雜程度，一般低於新酒牌申

請，而且成本大約是後者的 30%。因此，續牌一年的收費水平，應

定為新酒牌申請收費的 30%，以反映所涉及的實際成本。  

 
3 .  二零一五年八月，我們在續牌方面引入新措施，除了續簽一年

期牌照外，對於在緊接提交酒牌續期申請之前具有最少連續兩年良

好記錄的業務，會簽發兩年期牌照 (見討論文件第 7 段 )。透過減少審

批無爭議牌照續期個案 (即具有良好記錄的個案 )的工作量，酒牌局和

相關政府部門便能集中處理新申請或遭反對或有爭議的續牌申請。

這項措施受到業界歡迎 1。截至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為止，在 7 792
名持牌人當中，有 3 745 人持有一年期牌照，餘下 4 047 人持有兩年

期牌照。鑑於兩年期牌照比一年期牌照所涵蓋的時間較長，我們建

議將上述兩個收費水平大致維持在 1.5 倍的相對差距。  

 

                                                 
1  自實行該措施以來，我們收到 4  422 份續牌兩年的申請 (約佔 5  794 個合資格提交

續牌兩年申請的酒牌當中的 76%)。截至二零一七年四月三十日為止，我們已 簽

發 4  272 個兩年期牌照，其中 4  047 個目前仍然有效，餘下 24%的酒牌基於各種

原因 (包括與業主所訂租約屆滿或更改店號等 )繼續申請一年期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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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在有關新申請和續牌的現行收費制度下， “附有酒吧批註 ”和
“沒有酒吧批註 ”的酒牌在收費方面存在差別，因為 “附有酒吧批註 ”
的酒牌有較大機會在提交申請時遭到反對。由於遭反對的申請須由

酒牌局聆訊，酒牌局秘書處須為此擬備文件，並提供支援以安排申

請人、反對者和政府部門 (例如警方 )代表出席聆訊，因此，最新的成

本計算工作結果顯示其成本一般較高。基於這個原因，現時的收費

水平差距應予以維持，以反映有關的相對成本。  

 
5 .  在現行收費制度下，“酒牌 ”和 “會社酒牌 ”的收費水平亦有所不

同，但最新的成本計算工作結果顯示，兩者在發牌和續牌申請方面

涉及的工作相若 (而且會社酒牌個案總數只是酒牌個案的 4%)，因此

我們應取消兩者的收費差別，把收費定在同一水平。  

 
其他服務申請  

  
6. 持牌人可在牌照有效期內要求提供其他不同服務，以切合運作

需求。這些服務包括︰  

 
(a)  在把業務售予他人時，或業務擁有人因現行持牌人辭職而

須委任另一持牌人時，把牌照轉讓他人；  

 
(b)  由於新增持牌條件，以及更改店號、處所面積、業務性質

(例如從餐廳改為卡拉 OK)和批註 (例如酒吧和跳舞批註 )
等原因而修訂牌照內容；  

 
(c)  因遺失現行牌照而索取牌照複本；以及  

 
(d)  授權他人在持牌人患病或暫時不在場期間代為管理持牌

處所。 2 

 
7.  在二零一六年處理的這類個案約有 2 500 宗 (佔全部服務要求

總數的 31%)。當中涉及的工作雖然遠少於新酒牌或續牌申請，但成

本計算工作結果顯示有關工作並非簡單的例行公事。然而，現行的

                                                 
2  《應課稅品 (酒類 )規例》第 24 條訂明，任何人獲授權在持牌人患病或暫時不在場

的期間 (或多於一段期間 )管理領有牌照處所的總時間不可超過酒牌有效期的日數

25%。如酒牌有效期超過一年，每年每段離開的時間不可超過 90 日 (而且在連續

12 個月的牌照期内離開職守的總時間不可超過 9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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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顯然只屬象徵式，例如申請 “轉讓牌照 ”、 “修訂牌照 ”或 “發出複

本 ”的收費僅 140 元， “授權他人管理處所 ”的收費僅 10 元。最新的

成本計算工作結果顯示，提供這些其他服務的成本收回率為 2%。現

行收費制度必須作出合理調整，把費用定於可反映實際服務成本的

水平。  

 
8 .  申請 “轉讓 ”和 “修訂 ”酒牌的程序與申請 “首次簽發 ”酒牌的相

若，但需要諮詢的政府部門可能較少。例如在處理 “轉讓 ”申請時，

有關個案如沒有接獲反對意見，過往亦沒有接獲投訴，則無須諮詢

民政事務總署。最新的成本計算工作結果顯示，處理一宗 “轉讓 ”和
“修訂 ”申請的成本，只是 “首次簽發 ”申請的 60%左右，因此相對而

言，收費亦應定於相應水平。  

 
9 .  正如新酒牌申請和續牌申請，“附有酒吧批註 ”的酒牌有較大機

會須由酒牌局聆訊有關申請，因此對於 “附有酒吧批註 ”和 “沒有酒吧

批註 ”的酒牌，我們建議區分兩者在轉讓和修訂申請方面的收費水

平，以反映其相對成本。另一方面，處理 “酒牌 ”和 “會社酒牌 ”申請

的工作性質相若，因此有關牌照的轉讓和修訂申請的收費應維持在

同一水平。  

 
10. 申請在持牌人患病或暫時不在場期間 “授權他人管理處所 ”，涉

及的時間如超過 30 天，便需要警方參與處理有關申請，成本大幅提

高，因此我們建議制定兩種收費水平，以反映不同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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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 
酒牌收費建議  

《應課税品 (酒牌 )(費用 )規例》 (第 109H 章 )  
 

兩年的情況  
 

收費說明 最後修訂日期／ 

最初實施日期 

2016 年的 

個案數目 

現行收費 

(元) 

第一年(2017/18 年度價格水平) 第二年(2018/19 年度價格水平) 

建議收費 

(元) 

金額變動 

(元) 

建議收費 

(元) 

金額變動 

(元) 

簽發新牌照及牌照續期 

(i) 簽發新牌照 

(a) 酒牌(酒吧) 1998 年 11 月 1 日 75 3,940 13,150 9,210 17,580 4,430 

(b) 會社酒牌(酒吧) 1997 年 4 月 1 日 5 1,100 13,150 12,050 17,580 4,430 

(c) 酒牌(沒有酒吧) 1998 年 11 日 1 日 1 107 1,990 6,580 4,590 8,790 2,210 

(d) 會社酒牌(沒有酒吧) 1997 年 4 月 1 日 15 1,100 6,580 5,480 8,790 2,210 

(ii) 牌照續期 – 一年 

(a) 酒牌(酒吧) 1998 年 11 月 1 日 433 3,940 3,940 - 5,280 1,340 

(b) 會社酒牌(酒吧) 1997 年 4 月 1 日 28 1,100 3,940 2,840 5,280 1,340 

(c) 酒牌(沒有酒吧) 1998 年 11 月 1 日 2 206 1,990 1,990 - 2,640 650 

(d) 會社酒牌(沒有酒吧) 1997 年 4 月 1 日 60 1,100 1,990 890 2,640 650 

(iii) 牌照續期 – 兩年 

(a) 酒牌(酒吧) 2015 年 8 月 3 日 229 5,910 5,910 - 7,920 2,010 

(b) 會社酒牌(酒吧) 2015 年 8 月 3 日  30 1,650 5,910 4,260 7,920 2,010 

(c) 酒牌(沒有酒吧) 2015 年 8 月 3 日  1 295 2,990 2,990 - 3,960 970 

(d) 會社酒牌(沒有酒吧) 2015 年 8 月 3 日  84 1,650 2,990 1,340 3,960 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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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說明 最後修訂日期／ 

最初實施日期 

2016 年的 

個案數目 

現行收費 

(元) 

第一年(2017/18 年度價格水平) 第二年(2018/19 年度價格水平) 

建議收費 

(元) 

金額變動 

(元) 

建議收費 

(元) 

金額變動 

(元) 

轉讓及修訂牌照 

(i) 轉讓牌照 

(a) 酒牌(酒吧)) 1998 年 11 月 1 日  303 

140 

7,890 7,750 11,120 3,230 

(b) 會社酒牌(酒吧) 1998 年 11 月 1 日  18 7,890 7,750 11,120 3,230 

(c) 酒牌(沒有酒吧) 1998 年 11 月 1 日  1 123 3,950 3,810 5,560 1,610 

(d) 會社酒牌(沒有酒吧) 1998 年 11 月 1 日  56 3,950 3,810 5,560 1,610 

(ii) 修訂牌照  

(a) 酒牌(酒吧) 1998 年 11 月 1 日  34 7,890 7,750 11,120 3,230 

(b) 會社酒牌(酒吧) 1998 年 11 月 1 日  0 7,890 7,750 11,120 3,230 

(c) 酒牌(沒有酒吧) 1998 年 11 月 1 日  81 3,950 3,810 5,560 1,610 

(d) 會社酒牌(沒有酒吧) 1998 年 11 月 1 日  2 3,950 3,810 5,560 1,610 

發出牌照複本 1998 年 11 月 1 日  7 140 255 115 440 185 

授權他人管理處所 

(a) 不超過 30 天 
1970 年 4 月 24 日 

641 
10 

400 390 720 320 

(b) 超過 30 天 209 2,560 2,550 4,400 1,840 

 

 



附件 C 

 
檢討小組就酒牌申請處理程序提出的改善措施  

   
檢討小組就酒牌申請的不同階段提出的改善建議，概述如下：  

 
(a)   讓業務經營者參與  

 
  大部分業務經營者，可能是食肆申請人╱持牌人或會社持牌人，

他們並不清楚酒牌申請的進度，因為與申請有關的信件，收件人

都是申請人。為了在酒牌申請初期讓業務經營者參與，我們已採

取了以下措施：  

 
i .  在收到填妥的首次簽發酒牌申請表和所需證明文件後，便向

申請人發出認收信，並把副本抄送相關食肆持牌人╱會社持

牌人；  

 
i i .  為了在認收信內提供充分資料和提高申請的透明度，申請人

應︰ (a)在報章刊登公告； (b)與警方會面；以及 (c)可利用網

上牌照服務查詢申請進度；以及  

 
i i i .  在發出認收信後三星期內以書面提醒申請人刊登公告，並把

副本抄送相關食肆持牌人╱會社持牌人。  

 
(b)  加強協調處理申請的部門  

 
i .  為確保適時處理申請，我們已提醒民政事務總署 (“民政署 ”)

／警方按照工作目標處理食環署的轉介個案；  

 
i i .  假如在指明時限過後未獲答覆，食環署會就逾期個案每周向

民政署／警方發出提示報告。報告分為三個級別，並以不同

顏色顯示；以及  

 
i i i .  把逾期個案提升至管理層處理，以找出特別個案的問題所

在。  

 
 
 



(c)  改善資料管理和內部監察  

 
i .  我 們 發 現 部 分 申 請 人 未 有 填 妥 申 請 表 或 遞 交 所 需 證 明 文

件。為此，我們已提升處理酒牌電腦系統 (“電腦系統 ”)的功

能，以記錄 (a)收到可接受的申請的日期，指在該日期收到

填妥的簽發酒牌申請表和所需證明文件，並開始處理有關申

請；以及 (b)尚欠的文件。上述措施可改善資料管理，方便

提醒申請人遞交尚欠的文件，有助適時處理有關申請；以及  

 
i i .  我們會提升電腦系統的功能，利用顏色顯示逾期個案的報

告，以提醒負責處理申請的部門的管理層及早作出行動 (請
參照第 (b)段的項目 (i i))。  

 
(d)  夏季休會安排的特定措施  

 
  雖然處理沒有反對的個案的工作全年進行，但業界擔心處理新酒

牌申請的時間可能會因現行的夏季休會安排而有所延誤。為盡量

減低五月至六月收到的申請所受的影響，我們已採取下列措施： 

 
i .  就處理五月收到的首次簽發酒牌申請制訂時間表，列明由收

到可接受的申請至申請獲批准期間的各個階段，以供牌照辦

事處人員遵從，從而確保所有可接受的申請會在七月獲酒牌

局審議；  

 
i i .  設立機制監察每宗申請的進度，確保所有申請在議定時限內

獲得處理。根據機制擬備的報告會列明各個階段，如收到可

接受的申請、轉介個案、部門回覆及刊登公告等等。食環署

管理層會獲提醒留意有關報告。若處理申請超出時限，有關

人員會立時採取跟進行動，包括促請相關部門回覆，或向申

請人發送提示；以及  

 
i i i .  食環署會與酒牌局秘書處緊密聯絡，以把在五月收到的個案

安排在七月進行聆訊，而六月初收到的個案則安排在九月酒

牌局第一次聆訊內處理。  

 
推行上述改善措施，申請人／業務經營者和相關部門可獲告知個案

的進展情況，以便在申請初期採取所需行動。此外，加強監察機制

可讓管理層有效找出處理申請時的問題。  




